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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F_8C_E9_c107_207948.htm 中国自50年代起就

废除双重国籍的体制，可是，作者指出，各国在对待国籍问

题上都是采取利己损人的态度，偏偏是中国却是采用利人而

于己无益的政策，这种为渊驱鱼的做法造成有意回归的华人

无法取得中国国籍，对中国是不利的。 孙中山先生曾有“华

侨是革命之母”一语，可见中国近代史与海外华人休戚相关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更显示这一历史模式的延续。

因此双重、多重国籍这个敏感问题颇有讨论的必要。 按照旧

法律名词，中国传统的国籍政策是属血（desanguinis）原则，

即只问祖籍，不问出生地点。以后者为准的叫做属地（desolis

）原则。现行的中国国籍法两者都不是。 1980年9月10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

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第五条规定：父

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

，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即

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各国法律规定不同 “具

有外国籍”的意思并不明确。以加拿大、美国为例，中国公

民的小孩一出生就“自动”有当地国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但是如果退出当地国籍后，能不能凭父母之中一方的中国

国籍取得中国籍？答案按中国国籍法第七条：中国人的近亲

属，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换言之，在加拿大、美国出生的中国小孩，幼时被小同学另

眼相看，但要做中国人，需要申请，批准与否，并无明确规



定。在德国出生的中国小孩则没有这个麻烦，因为他们不自

动具有德国国籍。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竟然要看当地法律，

法律一改，情况即起变化，实在十分有意思。一个国家的国

籍法的效果，实际以外国立法机关的意志为转移，不能不谓

奇特。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是中国国籍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以及第九条：定居外国

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

国籍。 其精神和大部分国家的国籍法对双重国籍的态度截然

相反。大多数国家不承认自己公民因外国国籍而丧失本国籍

，例如法国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取得外国国籍，法国仍视之为

本国公民，其义务、权利丝毫无增无损。特别是在任何情况

之下，不能引渡到法国之外受审、服刑。以色列的规定也一

样，而且辅以“犹太人回归法”： 任何犹太人一经入境，便

可以提出入籍要求，马上成为以色列公民。美国最近有一宗

骇人分尸案，凶嫌由父兄陪同潜逃以色列，凭其父的以国国

籍，要求当局将他当做以国公民，拒绝美国引渡要求。以国

当局开始为“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准备与美国政府周旋到

底，但是美国民愤太大，影响到犹太团体，以及受其控制的

国会议员，居然史无前例地扣压部分对以美援。因此立竿见

影，以色列果然开始动摇，不再坚持凶嫌是以国公民，准备

引渡。此事尚有待上诉解决，然而可见以色列国籍法对世界

各国一般犹太人的保护备至。 说到底，各国的国籍法的目的

在维护本国、本国公民的权益，不惜作出利己损人的规定。

中国现行的国籍法似乎以削减本国公民权益、专门利外为原

则，如此“为渊驱鱼”，实在少见。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

繁，越来越多在国外出生的中国小孩回乡暂住，加上中国国



籍在21世纪颇有“走俏”的可能，对国籍法重新探讨已成当

务之急。 世上大部分国家不承认本国公民的双重国籍，其关

键是不接受外国政府对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个人在本国境内

的权威。具体来说，假定某人具有甲国和乙国双重国籍，如

果某人在乙国境内，则甲国政府 不得向乙国提出基于某人的

甲国国籍的任何交涉。同时，甲国政府也没有义务、权利向

乙国政府提出关于某人的交涉。这项原则显然是完全对称的

。即使向来唯我独尊、惯于藐视国际法的美国，在美国护照

封里也出警告，说明美国公民若因具有双重国籍被他国政府

强征入伍，美国不予保护。加拿大护照也有类似的声明。可

见一个人的“有效、实际”国籍，完全取决于其所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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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中国自50年代起就废除双重国籍

的体制，可是，作者指出，各国在对待国籍问题上都是采取

利己损人的态度，偏偏是中国却是采用利人而于己无益的政

策，这种为渊驱鱼的做法造成有意回归的华人无法取得中国

国籍，对中国是不利的。 孙中山先生曾有“华侨是革命之母

”一语，可见中国近代史与海外华人休戚相关。近年来中国

大陆的经济发展更显示这一历史模式的延续。因此双重、多

重国籍这个敏感问题颇有讨论的必要。 按照旧法律名词，中

国传统的国籍政策是属血（desanguinis）原则，即只问祖籍，

不问出生地点。以后者为准的叫做属地（desolis）原则。现行

的中国国籍法两者都不是。 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

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

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



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

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各国法律规定不同 “具有外国籍”的

意思并不明确。以加拿大、美国为例，中国公民的小孩一出

生就“自动”有当地国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是如果退

出当地国籍后，能不能凭父母之中一方的中国国籍取得中国

籍？答案按中国国籍法第七条：中国人的近亲属，愿意遵守

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换言之，在加

拿大、美国出生的中国小孩，幼时被小同学另眼相看，但要

做中国人，需要申请，批准与否，并无明确规定。在德国出

生的中国小孩则没有这个麻烦，因为他们不自动具有德国国

籍。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竟然要看当地法律，法律一改，情

况即起变化，实在十分有意思。一个国家的国籍法的效果，

实际以外国立法机关的意志为转移，不能不谓奇特。 其实最

主要的关键是中国国籍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

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以及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

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其精神

和大部分国家的国籍法对双重国籍的态度截然相反。大多数

国家不承认自己公民因外国国籍而丧失本国籍，例如法国人

不论以何种方式取得外国国籍，法国仍视之为本国公民，其

义务、权利丝毫无增无损。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能引

渡到法国之外受审、服刑。以色列的规定也一样，而且辅以

“犹太人回归法”： 任何犹太人一经入境，便可以提出入籍

要求，马上成为以色列公民。美国最近有一宗骇人分尸案，

凶嫌由父兄陪同潜逃以色列，凭其父的以国国籍，要求当局

将他当做以国公民，拒绝美国引渡要求。以国当局开始为“

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准备与美国政府周旋到底，但是美国



民愤太大，影响到犹太团体，以及受其控制的国会议员，居

然史无前例地扣压部分对以美援。因此立竿见影，以色列果

然开始动摇，不再坚持凶嫌是以国公民，准备引渡。此事尚

有待上诉解决，然而可见以色列国籍法对世界各国一般犹太

人的保护备至。 说到底，各国的国籍法的目的在维护本国、

本国公民的权益，不惜作出利己损人的规定。中国现行的国

籍法似乎以削减本国公民权益、专门利外为原则，如此“为

渊驱鱼”，实在少见。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

在国外出生的中国小孩回乡暂住，加上中国国籍在21世纪颇

有“走俏”的可能，对国籍法重新探讨已成当务之急。 世上

大部分国家不承认本国公民的双重国籍，其关键是不接受外

国政府对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个人在本国境内的权威。具体

来说，假定某人具有甲国和乙国双重国籍，如果某人在乙国

境内，则甲国政府 不得向乙国提出基于某人的甲国国籍的任

何交涉。同时，甲国政府也没有义务、权利向乙国政府提出

关于某人的交涉。这项原则显然是完全对称的。即使向来唯

我独尊、惯于藐视国际法的美国，在美国护照封里也出警告

，说明美国公民若因具有双重国籍被他国政府强征入伍，美

国不予保护。加拿大护照也有类似的声明。可见一个人的“

有效、实际”国籍，完全取决于其所在地点。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